
《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详细规划》

（征求意见稿）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在《中方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划定单元基础上，确定规划范围包括高新片区（I、J、L、M、N）详

细规划单元，北至规划杜英路和茶园路，东至焦柳铁路，南至规划纬

十七路，西至包茂高速，总面积约 2731.83 公顷。

二、单元划分

依据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范围划分为 5个详规单元，分

别为 I 单元（高新区西单元）、J 单元（高新区北单元）、L 单元（高

新区中单元）、M单元（牌楼单元）、N 单元（高新区南单元）。

三、规划目标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锚定

“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完善产业服务配套和产业创新平台，推动产

业集聚，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新材料、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打造辐射五省周边、引领整个武陵山片区

的科技创新高地。

四、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一廊、二轴、二区”的空间布局结构。

“一心”：即中北部综合服务中心。

“一廊”：即㵲水河生态廊道。

“二轴”：即产城融合发展轴和产业发展轴。



“二区”：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功能区和生物医药产业功能区。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功能区。位于㵲水东岸，以新材料、电子

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国内领先

的生物基材料创新成果孵化基地和生产基地、有色金属新材料及制品

产业基地。

——生物医药产业功能区。位于㵲水西岸，以生物医疗产业为发

展重点，加快推动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延伸发展现代中药和提取物两

大领域，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五、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规划期末总人口规模为 3.0 万人。

用地规模：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2731.83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

1530.12 公顷。

六、用地布局规划

落实《中方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各项

目标、指标。规划梳理低效用地、盘活闲置土地，充分挖掘土地开发

潜力，以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升空间开发利用整体效能为重点，

侧重统筹增量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细化公共空间组织，促进产

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规划聚焦用地布局优化、配套设施完善、公共空间焕新、景观风

貌提升，规划期末形成布局合理、配套齐全、交通便捷、慢行友好、

环境宜居的活力城区。

（1）居住用地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146.85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9.60%。

其中城镇住宅用地 77.32 公顷。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18.20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

地比例 1.19%。其中机关团体用地 3.05 公顷，教育用地 12.44 公顷

（含中小学用地 7.26 公顷、幼儿园用地 1.46 公顷、其他教育用地

3.72 公顷），体育用地 0.24 公顷，医疗卫生用地 0.97 公顷和社会

福利设施用地 1.50 公顷。

（3）商业服务业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62.81 公顷[商业用地 34.22 公顷，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3.40 公顷、商务金融用地 15.26 公顷，娱乐用

地 9.93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4.08%。

（4）工矿用地

规划工矿用地面积845.33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55.25%。

（5）仓储用地

规划仓储用地面积 37.08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2.42%。

（6）交通运输用地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237.63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15.56%。其中铁路用地 1.61 公顷，公路用地 14.47 公顷，港口码头

用地 1.23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地 213.50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6.82

公顷。

（7）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37.15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2.43%。其中排水用地 16.26 公顷，供电用地 10.45 公顷，供燃气用

地 3.76 公顷，通信用地 0.59 公顷，邮政用地 0.39 公顷，环卫用地

0.61 公顷，消防用地 1.79 公顷，水工设施用地 3.30 公顷。

（8）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面积 134.08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8.76%。其中公园绿地 101.72 公顷，防护绿地 29.28 公顷，广场用地

3.08 公顷。

（9）特殊用地

规划特殊用地面积 1.35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0.09%。

（10）留白用地

规划留白用地面积 9.64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比例 0.63%。

（11）陆地水域

规划陆地水域面积 283.15 公顷。

七、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

高速公路：规划范围内通过隆平大道与邵怀高速和包茂高速互通，

是高新区重要的对外联系通道。

国省道干线公路：优化 G209 国道城镇段的线位，与城镇空间进

一步协调。

（2）城市道路

路网结构



整体构建“七横四纵”的道路结构。道路红线控制宽度 30-60 米。

七横为：茶园路、学府路—财富路—环城东路、经四路、发展西

路—发展路、第二大道、第三大道、纬十一路。

四纵：环城西路、㵲水路、经八路、隆平大道。

路网等级

道路等级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级。

快速路：隆平大道（G209）、环城西路

主干路：保留现状隆平大道、财富路、发展路、第二大道，规划

茶园路、学府路、环城东路、发展西路、经四路、第三大道、纬十一

路、环城西路、㵲水路、经八路,共 14 条。总长度 33.22 千米，路网

密度 1.22 千米/平方千米。隆平大道道路红线控制宽度为 46- 60 米，

财富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 44米，发展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 37米，其

余主干道控制宽度 30-36 米。

次干路：保留现状陆港大道、滨江大道、建设大道、富康路、栗

山路、时代路、纬一路、纬八路，规划康养路、金花路、纬二路、经

四路、经五路、经一路、滨江大道—第一大道、杜英路、物流路、纬

二路、经七路、经六路、牌楼大道、纬九路、纬十路、经九路、纬十

四路、纬十五路、纬十七路等。规划共设置 25条次干路，道路红线

控制宽度 20—30 米。

支路：以满足街区的交通为主，需要满足街区内部的可达性要求

和慢行交通的要求，协调临时机动车停放等之间的关系，承载综合生



活性功能为主。本次共规划 28条支路，支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 12—

20 米。

八、城市控制线

蓝线：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留㵲水河干流及支流的水体范围，

控制范围 256.08 公顷。城市蓝线应严格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管控。

绿线：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绿线控制范围 58.06 公顷。

绿线范围内的任何建设活动必须符合《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和其他相

关要求

黄线：规划范围内划定消防设施、供电设施、港口码头设施和排

水设施等用地范围，控制范围 27.94 公顷。黄线范围内的任何建设活

动必须符合《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要求。

城市紫线：规划范围内不涉及紫线。重点保护祖师殿、白岩寺、

竹站老桥等文物建筑。

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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